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预警信息
安监总预警〔2010〕16号

时间：2010年8月14日14时

	险情类别
	洪涝灾害
	预警级别
	Ⅲ级

	预警范围
	山东、四川、陕西、甘肃

	影响时间
	

	灾害情况
	根据国家防总《关于启动国家防总防汛Ⅲ级应急响应的通知》（国汛办电〔2010〕228号）：甘肃天水和陇南、四川、山东、陕西等省份部分地区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。

	相关

防范

要求
	1. 各地区安全监管监察机构和企业要加强应急值守，并保持与当地气象、国土、水利等部门的联系，密切关注汛情情况，及时响应气象、防汛等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。

2. 根据灾害情况立即启动相关应急预案，加强监测监控，通知有关生产经营单位储备必要的救援装备、物资，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；通知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进入备战状态，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工作。

3. 对周围存在山体滑坡、垮塌、洪水和泥石流威胁的建筑施工企业工地、企业生产厂房、物资存放场地、宿营地等，要加强巡视检查，提前采取防范措施。

4. 通知可能受灾害影响的矿山企业加强防洪设施检查，做好防洪、防泥石流应对工作；受洪水威胁的矿井，要停止井下作业，撤出井下人员；加强对露天矿山边坡的监控，防止发生滑坡。

5.密切监控受影响范围内各类尾矿库运行情况，检查防排洪设施，做好防范因强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造成溃坝的各项工作；一旦发生险情立即采取措施，组织人员疏散。

6.危险化学品生产、储运企业加强检查，加强对可能受影响区域内的生产设施、油气输送管线的监控；必要时按程序采取紧急停车、处置物料和撤离人员等措施。


